“530”企业使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
（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）临时项目检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“530”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	法人姓名
	

	企业所在区域
	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提供服务平台单位
	

	标准服务项目计划安排

	计划安排
	服务项目名称
	服务内容说明

	月~    月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其他服务项计划安排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备注：



	提供服务平台单位复核意见：（盖章）

	“530”项目促进中心审查意见（盖章）
	

	科技局计划管理部门审定意见（盖章）
	


注：该表由企业填写，经各单位复核、审查、审定后，企业实施完成后方可享受相应政策。该表各单位留存备案。
